南投縣政府採購稽核作業流程圖




                                     
























                                    

採購稽核監督作業





案件來源





檢舉或異常案件





交辦或移案案件





自選案件





採購稽核小組依案件性質，自本府外聘委員資料庫選取相關之外聘委員1名及內聘委員1名為1組;或指派內聘委員1名為1組，每月每組稽核2案，稽核方式原則採專案稽核(召開專案稽核會議或實地稽核)方式辦理，每月超過１2件部分，得採書面稽核方式為之，稽核案件及稽核委員由採購稽核小組簽請召集人核定。





函請稽核委員進行稽核監督





通知受稽核機關於10日內備妥受稽核案件全卷資料





內聘委員與外聘委員確定稽核日期及方式後，告知採購稽核小組函發開會通知單。





召開專案稽核會議：


原則於本府舉行


請受稽核機關派員參加


會議室及交通車由內聘委員申請





實地稽核：


異常採購案件有實地專案稽核監督之必要者。


於受稽核機關會議室召開專案稽核會議並至稽核案件施工地點查核施工品質。


由本府至受稽核機關之交通車由內聘委員申請。


受稽核機關應備妥會議室、全卷資料及實地稽核應使用之量尺及工具





稽核委員應於稽核完竣後15日內，出具稽核監督報告：


外聘委員應出具稽核意見，由內聘委員彙整，稽核監督報告並應有雙方簽名。





稽核監督報告簽請召集人核定





稽核監督結果查無缺失





稽核監督結果有缺失





函請受稽核機關於5日內提報缺失改善辦理情形





稽核案件簽請結案，稽核報告建檔備查





是





函請委員審查缺失改善措施是否可行





否





針對機關改善措施不足或說明不清部分，繕具意見請機關再說明或改善








